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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骑行人被控交通肇事罪

被告人荆永学今年27岁，公
诉机关指控，荆永学于今年4月
26日7时40分许，在朝阳区京密路
进京方向大山桥公交站牌处，驾
驶“摩拜”共享单车由东向西行
驶时，车轮右侧与被害人王萍驾
驶的“ofo”共享单车前轮左侧接
触，致使被害人王萍连人带车倒

地，此时恰有一辆金龙客车在机
动车道内同方向行驶，该车右前
轮从王萍头部轧过，造成王萍当
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人荆
永学驾车逃逸。经交警认定，荆
永学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被告人荆永学于今年5月22日被
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公诉机关指控荆永学的行为构
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荆永学当

庭对指控事实和罪名未提出异
议。后荆永学赔偿了王萍父母经
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5万余元，受
害人父母对荆永学表示谅解。

一审获刑3年缓刑3年

法院认为，被告人荆永学安
全意识淡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
法规，造成一人死亡，且在事发
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

罪，依法应予惩处。荆永学归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自
愿认罪，赔偿了被害人亲属经济
损失并取得被害人亲属谅解，故
法院对其所犯罪行依法予以从
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荆永
学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3年。

据《北京青年报》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似乎只
有驾驶汽车等机动车的人员才
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但这实际上
是一个误区。按照刑法规定，交
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
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
受重大损失的行为都可以构成
交通肇事罪，该罪名的主体并没
有限定为驾驶机动车者，交通肇
事罪的犯罪主体是指一切的交
通参与者。

如果自行车骑行人不能构
成交通肇事罪，一旦骑行人违反
交规，造成重大事故，恐怕没有
更合适的罪名来惩治。除了自行

车之类的非机动车驾驶者以外，
行人也有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
的犯罪主体，比如乱穿马路、闯
红灯或者在高速上行走，导致其
他机动车避让不及引发车祸，行
人便有可能被控交通肇事罪。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
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
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
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
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

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一条也规定：从事交
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
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
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以交
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在实践中，判断构成交通肇事罪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
行为人违反了城市道路、公路、内
河等交通运输管理的法律法规，
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这是构成
交通肇事罪的前提条件。例如，自
行车骑行人撞死行人、闯红灯致
使交通事故发生，行人乱穿马路、

翻越隔离栅栏引发交通事故等。
其次，发生了重大事故，造成了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财产遭受重
大损失的结果。如果没有上述危
害结果的出现，不认为构成交通
肇事罪。再次，上述后果是行为人
的过错行为造成的，两者之间是
一种因果关系，如果不存在因果
关系，也不构成本罪。最后，该行
为不是行为人的故意行为，而是
其过失造成的。如果是故意行
为，则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等。

近日，浙江临海的钱某
在过斑马线时，一直在看手
机，当感觉有车临近时，他竟
停在路当中斑马线上，而且
没有认真观察路况，而是继
续看手机。在最内侧车道的
黑色轿车见斑马线有行人经
过，立即停车避让。此时，黑
色轿车后方的肇事车辆由于
跟车过近，立即向右躲避，结

果刚好撞飞正在路中央玩手
机的钱某。

事故发生后，司机徐某
立即下车查看并报警，所幸
男子无生命危险。“目前事故
还在进一步处理，在责任认
定上钱某应承担相应责任。”
临海交警大队事故中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 此外，同车
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与

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
措施的安全距离；当驾驶机
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控
制的斑马线时应减速行驶，
遇 行 人 正 在 通 过 应 停 车 让
行。行人在通过无交通信号
灯控制的斑马线时则应观察
四周来车，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及时通过。

据《钱江晚报》

问：甲经营一特色餐馆，
该餐馆店名已经注册商标，授
权乙、丙、丁三人用同样的店
名开店，甲提供技术，并且双
方签订合同，乙、丙、丁三人每
人每年给甲四万元钱算是加
盟费，合同每年签一次。

就这样过了几年，甲的技
术不再是秘密，乙、丙、丁三人
都掌握了这门技术，但三人并
没有抛弃甲单干，依旧像以前
一样与甲签订合同。

但是有一次甲乙两人发
生了冲突，甲扬言要关掉乙的
店，下一年不与乙签合同。问
题：甲和乙没有签订合同的情
况下，乙继续用原来的名字开
店是不是违法？

答：继续使用别人已注册
的商标，属侵权。但要看甲的
技术是否已公开，如果公开
了，乙可以继续使用，如果没
公开，并且加盟协议中如果有
保守秘密、不能随意使用的约
定，仍需遵守。

据《现代家庭报》

随着自媒体、短视频逐渐
火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随手
拍摄各种照片和视频在朋友圈
或社交平台进行分享，但也因
此衍生了一系列法律问题。近
日，媒体就曝光了一起因为随
手拍视频引发的人格权纠纷
案。一名看客随手拍下某夫妻
当街打架的视频并传到网上，
经过各大视频网站及网络新闻
头条播放，视频点击量达到
6193 . 4 万余次。为此，妻子多次
产生轻生念头。于是，夫妻二人
以被侵犯肖像权、严重损害名
誉为由，将拍摄者告上法庭。

问：在网上，“情侣当街动
手”“原配打小三”“地铁咸猪
手”等有违道德甚至法律的视
频，往往能收获极高的点击量
与舆论关注。这种随手拍摄分
享的行为是否妥当？

答：“随手拍”分享行为可
能构成侵权。在受访专家看来，
在公共场所随手拍摄他人不文
明行为并在网络上进行传播，
可能会构成侵权。

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规定，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
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文章开
头提到的人格权纠纷案中，法
院经审理认为拍摄者侵害了被
拍摄的妻子的人格尊严，需要
承担侵权责任，而对于当街施
暴的丈夫状告拍摄者侵犯其名
誉权的请求则不予支持。

在此类侵权事件中，受访
专家提出，拍客的行为会侵犯
被拍摄者的肖像权、名誉权或
隐私权。杨健向记者解释说：

“关于侵犯肖像权的认定，国内
更侧重于‘是否以营利’为目
的。名誉权指的是社会对一个
公民的品德等方面作出的综合
评价，捏造、歪曲事实导致当事
人名声受损属于侵犯名誉权。
以公开的形式宣扬他人的隐
私，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
为侵害公民隐私权的行为。”

据《检查日报》

骑行致人死亡被判交通肇事罪
今年4月，荆永学（化名）在朝阳区京密路附近骑行一辆“摩拜”共享单车时，违反交通法规，导致“摩拜”单车与王萍（化化

名）骑行的“ofo”单车相接触，王萍连人带车倒地，并被一辆驶来的金龙客车碾压，王萍当场死亡。荆永学并未在现场等待交
警处理，反而骑着“摩拜”逃逸。荆永学落网后，被以交通肇事罪起诉。近日，朝阳法院一审判处荆永学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交通肇事罪主体指全部交通参与者

男子玩手机被撞飞，需自己担责

合伙生意分开干
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随手拍”不会构成侵权

自“醉驾”入刑之后，“酒后
不开车，开车不饮酒”成了广大
机动车司机遵循的行为准则。然
而，很多人错误地认为，电动车
只是一种以电能为动力的自行
车，虽不同于普通自行车，但也
有别于摩托车，应该不属于机动
车，不涉及醉驾等问题。其实不
然，近日一起因醉驾电动自行车
引发的交通事故，引起了人们的

广泛关注，让肇事者没想到的
是，本以为是“弱势群体”的他却
触犯了刑法，莲池区法院以危险
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五个月，缓刑
八个月。

今年1 0月，于某驾驶一辆
电动自行车在某十字交叉路
口 由 南 向 北 行 驶 时 ，与 由 北
向南行驶的一辆轿车发生了
碰撞，双方没有人员伤亡。事
故 发 生 后 ，于 某 认 为 自 己 骑
的 是 电 动 自 行 车 ，按 照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的 规 定 ，自 己 属
于“弱势群体”，理应得到法
律 保 护 ，便 向 轿 车 车 主 索 要
3000元赔偿。轿车车主认为于
某 没 有 太 大 的 人 身 财 产 损
失，其索赔金额过高，所以拒
绝赔偿，双方因此争执不下。
于 某 为 寻 求 保 护 ，便 主 动 打
电 话 报 了 警 。让 于 某 没 有 料
想 到 的 是 ，赶 到 事 故 现 场 时
的交警发现报警人于某浑身

酒 气 ，便 对 其 进 行 了 酒 精 测
试 ，结 果 发 现 于 某 的 酒 精 含
量达到了1 8 3 . 3mg/100m l，属
于醉酒驾驶。随即，警方将其
刑事拘留。

交管部门对于某的电动自
行车进行了鉴定，认定其当时所
骑的车符合机动车特征，应属于
机动车。莲池区检察院认为于某
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道路
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构成了危险驾驶罪，遂向莲池区
法院提起了诉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
人于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
于 机 动 车 特 征 ，故 认 定 为 机
动 车 。被 告 人 于 某 在 交 通 道
路 上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其 行
为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其自
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属于自首，依法可予以从轻
处罚，据此作出了如上判决。

据《保定晚报》

男子酒后骑电动车被拘役五个月
前不久，市民刘某到丹阳

派出所报案，称其居民身份证
被人非法扣押。副所长杨杰立
即带领民警王猛展开调查，发
现扣押身份证的符某系武陵
区某贷款公司员工。

2017 年 7 月 12 日，因刘某
欠公司借款未及时归还，符某
把刘某刚叫到公司讨债，见其
无现金偿还，便扣留了刘某的
居民身份证。11 月 14 日，市
公安局武陵分局对非法扣押
他人身份证的符某做出行政
处罚，对符某警告，并处罚款
200 元。

居民身份证法颁布于 2003
年 6 月，该法对居民身份证的
申领、发放、使用和查验等作出
了规定。该法第十五条第三款
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

对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
份证的违法行为，居民身份证
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法律
责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百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一)使用虚假
证明材料骗领居民身份证的 ;
(二)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
证的;(三)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
份证的。”根据这一规定，用人
单位违法扣押劳动者身份证
的，除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
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外，还要由
公安机关对该用人单位给予
警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和没
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据《常德晚报》

扣人身份证讨债
被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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